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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收購一家位於俄羅斯聯邦之

金礦公司之51%股本權益

並涉及發行可換股票據之

澄清公佈

茲提述京維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四日刊發有關本公司

就收購Commerce Prosper Limited（「目標公司」）之51%股本權益訂立股份購買

及認購協議之公佈（「該公佈」）。除另有界定者外，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

內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董事會謹此澄清於交易完成後，本公司將擁有目標公司之 51%股本權益，而

其將成為本公司之非全資附屬公司，因此，賣方將因其於目標公司之主要控

股權益而成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。因此，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，本公司於

交易完成後行使或不行使買入期權將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。倘本公司決定

行使或不行使買入期權，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章項下之

所有有關規定及發行對價股份。如有需要，本公司將在適當時候作出相關公

佈。

承董事會命

京維集團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

許隆興

香港，二零一二年七月六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許隆興先生、項松先生、施明義先生、林萬新先

生、許月悅女士及楊學軍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健子先生、張全先生及王麗榮女

士。


